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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本招标技术文件适用于望远镜的功能、性能、安装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招标技术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 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 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凡本招标技术文件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IEC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进行设备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 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或系统)完全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有异议, 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报价书中以“对招标技术文件的意见和同招标技术文件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招标技术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 按较高标准执行。
本招标技术文件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投标方在应标技术文件中应如实反映应标产品与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应标技术文件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并将对下一年度的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投标方应在应标技术部分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应标设备的标准配置表，并在应标商务部分按此标准配置进行报价，如发现二者有矛盾之处，将对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招标技术文件并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应标的技术文件，如发现应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则认为应标不严肃，在评标时将有不同程度的扣分。
本招标技术文件未尽事宜, 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工作范围

供货范围

投标方应按本标书的要求提供全新的、合格的设备及其附属设备、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投标方所提供的组件或附件如需向第三方外购时，投标方应对质量向招标方负责，并提供相应出厂和验收证明。

供货范围一览表

投标方应确保供货范围完整，对于属于合同设备运行所必需的部件（含备品、专用工具等），即使本供货范围未列出或数目不足，投标方仍须在执行合同时补足。

项目名称：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望远镜
	20x40
	台
	2
	防抖功能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送货地址：广西北海市北海大道东延线工业园区北海供电局生产基地

投标方应根据自身设备的具体情况，提供详细的设备配置清单，包括安装材料、专用工具和备品备件，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
范围和界限

现场安装和试验在投标方的技术指导下由招标方完成。投标方协助招标方按标准检查安装质量, 处理调试投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提供备品、备件，做好销售服务工作。投标方应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对安装和运行人员免费培训。
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设备安装、调试和性能试验合格后方可投运。设备投运并稳定运行后，投标方和招标方（业主）双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签署验收证明书。该证明书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如果安装、调试、性能试验、试运行及质保期内技术指标一项或多项不能满足合同技术部分要求，买卖双方共同分析原因，分清责任，如属制造方面的原因，或涉及索赔部分，按商务部分有关条款执行。

本标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运输、包装、保管、安装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按条款3所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标书特殊规定外, 投标方所提供的设备均按规定的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进行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 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标书规定以外的标准时, 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标书规定的标准, 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主要引用标准如下：

	标准号-年份
	标准名称

	GB/T 18312-2015
	双筒望远镜检验规则


使用条件

正常工作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10℃～+55℃；

相对湿度：5%~95%（产品内部既不应凝露，也不应结冰）；

海拔：≤1000m。

污秽等级III级。

4.2特殊工作大气条件

技术要求

5.1 放大倍数与视场：不小于20倍放大，物镜直径不小于40mm，实际视场不大于3.4°，眼视视场不小于60°，1000m视野不大于60米。

5.2 光学防抖技术：采用电子陀螺仪传感器检测震动，并使内置在万向节中的直立棱镜保持稳定，有效抑制高频振动（如车载或船载场景）及低频晃动，实现视野稳定。抖动抑制能力达到±3°。

5.3 防抖功能续航时间：电池续航需满足连续使用30小时以上，同时配置自动关闭电源功能，自动关闭电源时间不小于60分钟。

5.4 防水设计：达到IPX7防水等级（可在1米深的水中浸泡30分钟）。

5.5 结构设计，优化光路设计，缩小体积并保持高光学性能。重量不大于1公斤。

5.6 光学设计技术：EBC镀膜技术，提升透光率（透过率90%以上）。

5.7快速对焦系统：采用中央调焦轮+右目镜微调设计，适应不同视力用户，最近对焦距离≤5米。

5.8人机交互优化：旋升式橡胶眼罩适配眼镜用户，瞳距调节范围57-70mm。

5.9标配腕带、颈带，且腕带可左右手互换。

5.10电源支持标准AA电池或可充电锂电池，配备低电量指示灯。

5.11采用特殊ED镜片，采用特殊低色散玻璃制成ED镜片，有效抑制轴向色差。

6.现场调试

6.1设备运到现场安装完毕，招标方应通知投标方人员到场参加设备调试。投标方应派出有经验的专家提供技术服务。

6.2在调试过程中，若发现设备存在元器件损坏或不正常工作情况，投标方应负责更换。

7.现场验收

7.1.1现场验收应在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且设备准备投入试运行时进行,并出具书面测试报告。

7.1.2备品备件、文档资料均作为验收的一部分。

8.包装、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8.1.1设备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并将全套安装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明书、出厂试验记录、产品外形尺寸图、运输尺寸图、产品拆卸件一览表、装箱单、铭牌图或铭牌标志图及备件一览表等包装好，防止受潮。从投标方发货至招标方收到期间，设备和资料应完好无损。
8.1.2在包装箱上应以不褪色的醒目标志标明：合同号、目的地、设备名称、箱号、毛重、外形尺寸。包装箱应连续编号，不能有重号。
8.1.3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GB/T 191-2008)。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合运输和装载的要求。各种包装应能确保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损坏、丢失、变形、受潮和腐蚀。

8.1.4在设备启运后一周内，投标方应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招标方以下内容：设备名称；件数、件号、重量；合同号；货运单号；达到港(站)；设备发出日期。
8.1.5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应随设备同时装运，但必须单独包装，并明显标记，以便与提供的其它设备相区别。
8.1.6制造厂在安装和启动时应安排技术人员提供现场安装指导服务，提出技术建议，并有对运行人员提供相关培训的义务。制造厂应提供设备专用工具。设备在使用期内，制造厂应提供技术支持和所需的备品备件。
8.1.7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 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维护、预期寿命应不少于10年。
8.1.8投标方应对其整套设备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3年的“三包”质量保证。之后如发生产品损坏，投标方应及时为本套装置提供维修部件，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8.1.9订购的新型产品除应满足本招标技术文件外， 投标方还应提供产品的鉴定证书。

8.1.10投标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等（包括投标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规定。若招标方根据运行经验指定投标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投标方应积极配合。

8.1.11投标方应遵守本招标技术文件中各条款和工作项目的ISO9000、GB/T19000质量保证体系, 该质量保证体系已经过国家认证和正常运转。

9.技术差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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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投标方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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